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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

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学位〔2010〕9 号）、教育部《学位论文

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4 号）、《浙江师范

大学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管理条例》（浙师研字〔2004〕33 号）等文件

精神，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规范研究生的学术行为，提升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健全相应的认定和处理机制，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校采用中国知网的“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检测。 

第二条  拟申请我校学位的各类研究生，在学位论文送审前必须

进行学位论文检测。 

第三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由研究生学院学位办统一组织实

施，检测的论文以学位申请者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网络评审系统”中

提交的为准。 

第四条  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以“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以

下简称“去除本人复制比”）为主要指标，该指标是去除本人为第一作

者的文献后的文字复制比。具体处理办法如下： 

（一）博士学位论文去除本人复制比小于等于 15%、硕士学位论文

小于等于 20%，视为通过检测，进入学位论文送审环节。 

（二）博士学位论文去除本人复制比大于 15%且小于等于 30%、硕

士学位论文大于 20%且小于等于 30%，需在导师指导下认真修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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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提交论文进行第二次检测。第二次检测仍不能

达到上述标准者，取消本次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半年后方可重新提交

论文进行检测。 

（三）博士学位论文去除本人复制比大于 30%且小于等于 40%、硕

士学位论文大于 30%且小于等于 50%，取消本次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半

年后方可重新提交论文进行检测。 

（四）博士学位论文去除本人复制比大于 40%、硕士学位论文大于

50%，取消本次学位论文答辩资格，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成不少于 3

人的相应学科专家组对论文进行鉴定并形成书面意见，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依据鉴定意见提出一年后重新提交论文进行检测或取消学位申请

资格的处理意见，并将鉴定和处理意见报研究生学院学位办备案。 

第五条  因检测未通过须在半年或一年后重新提交检测的学位论

文，最多还有 2 次检测机会，如在 2 次检测后仍未通过检测，则终止

其学位申请资格。 

第六条  当事人对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存在异议的，可以向所在学

院提出申诉。所在学院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接到申诉后应在论文送审

前指定 2 名专家对论文检测结果进行鉴定并形成书面意见，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依据此鉴定意见提出处理意见，并将鉴定和处理意见报研究

生学院学位办备案。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由研究生学院负责解释。 


